
10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23日

（2022）浙0402民初5529号
郑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与被告郑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5529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3670号

翁显勇：本院受理程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翁显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借款83000元，并以83000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0年8月12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的1.5倍计付；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47元，
保全费1020元，合计2167元，由被告翁显勇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3147号

江卫（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305062517）：
本院受理原告吴石坤与被告江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21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
告吴石坤借款本金5500元；二、被告江卫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吴石坤逾期还款利息损失：以借款本
金55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被告
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
610元，由被告江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4532号

嘉兴宸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忠玉、欧三妹与被告嘉兴宸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1民初4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嘉
兴宸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刘忠玉、欧三妹返佣款225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2元，由被告嘉兴宸曜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嘉
兴宸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在判决生效
后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379号

周爱林：本院受理原告陈有昌诉被告周爱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3民初5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85号

贺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广弘置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贺颖、杜继攀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人民币
153230.67元、物业管理费人民币3254.67元、电费人民
币3965.06元、空调流量费人民币941.22元；2.请求判令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人民币80296.77
元（暂计算至2022年8月23日，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161391.62元为基数，按日利率千
分之二另计）；3.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因维权支出
的律师费人民币19600元；4.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
应当承担的上述第1-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
合计人民币261288.39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担保费
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30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331号

姚新琴：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利燕与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万
元并承担利息(以1万元为基数，从本案起诉之日开始计
算，按全国银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2月8日13时30分在本
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80号

德清迪赛集装箱移动板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押金49552元，并支
付相应资金占用损失(要求自2021年9月22日起计算至
实际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2月6日13时30分在本
院和孚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906号

傅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孟奇与被告傅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
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傅军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万元，
并按LPR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张丹适用
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1月9日14点00分在
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30号

本院根据徐翠芬的申请于2022年11月9日裁定受理
了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1
月17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

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2月
31日前，向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
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林律师13758908121、徐律师
1585891331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
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项氏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12月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
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上午9时整在武
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
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5号之一
2022年10月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赵喜平的申请

裁定受理东阳市联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东阳市联强服饰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亦
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联强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
阳市联强服饰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
月18日宣告东阳市联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873号

张红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三友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红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3873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由
张国栋担任审判员，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9时30
分本院矛调中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670号

叶竹华：本院受理原告何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交付原告货款253021元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30000元）、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451号

季颉：本院受理原告高启航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鞋款共计8500元）、应诉/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
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166号

方雪榕、周淑杭、林文莲：上诉人周淑娟就（2022）浙
080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要求撤销柯城
区人民法院（2022）浙0802民初3166
号民事判决书中其应承担偿还款
30994.09元的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73号

裴元庆：本院受理原告程志勇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程志勇借款13400
元及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29日起
至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28%计算），并由你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424号

吴利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吴利富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诉
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
被告支付代偿款人民币10390.42元，并支付自2022年1
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0%计算的违约金
（暂计算至2022年8月4日止为727.33元）；2.被告支付保险
费2817.36元（月保费为1056.51元，赔偿等待期为80天，
1056.51/30×80=2817.36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员陈丽红独任审判，并定于
2023年1月12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006号

蔡学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蔡学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蔡学彬立即偿还原告丰收信
用卡透支款本金49113.96元、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利
息9274.46元、违约金5819元，并支付自2022年3月1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1月13日8
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0月10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2）浙0212民初7887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2年12月12日下午14时0分至15时0分”，特
此更正。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25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26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23016”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类型：单拖渔船；总吨位：241；净吨位：84；总长：
42.5米；船长：37.46米；型宽：6.5米；型深：3.8米；建造完工
日期：2015年9月12日；船舶制造厂：奉化市海港船舶修造
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栖凤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33（吕）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23日

拍卖公告

上海芸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委已受理
孙绪莹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412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9日
上午8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浙江领头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玉瑶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408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
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3年1月4日
上午8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浙江销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蕴
哲（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186号，开庭时间为
2023年1月10日上午9时00分）；赵青（案号为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5185号，开庭时间为2023年1月10日上午9
时00分）；刘钘（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163号，
开庭时间为2023年1月10日上午8时30分）诉你单位要求
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
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
内，各当事人依照上述时间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均为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
203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杭州歪歪滴斯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占江琪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22）410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3 年1
月4日上午10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26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27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 15198”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类
型：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笼壶；总吨位：168；净吨位：59；
总长：41.8米；船长：36米；型宽：6.8米；型深：3.1米；造船
地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东港船厂；建造完工日期：
2000年2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
高亭镇江南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

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23日

拍卖公告

江勇智、罗红梅：本委受理的(2022)杭仲01字第1449
号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申请
人江勇智、罗红梅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含补充证据材料）、仲裁
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
裁员名册（须在线浏览）等文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并于2023年1月11日14点30分在本委余杭分会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西
坝路49号4号楼3楼，电话：0571-85464917）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仲裁公告

安吉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作出（2022）浙
0523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祥硕古建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祥硕公司”）强制清算，并指定浙江
浦源律师事务所担任祥硕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接受指
定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职
工债权进行了调查，经审核形成结果清册（详见附件），
现予以公示。公示期自公布之日起十五天。职工如对
公示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议，公示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
要求清算组更正，清算组不予更正的，公示期满十五日
内可以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清算组联系方式，

李律师，电话号码 0572－5125851）。附件职工债权名
单：任桂英劳动债权5359.51元；卢美红劳动债权3704.51
元；洪建清劳动债权8372.29元；朱迎秋劳动债权6084.51
元；汪婷婷劳动债权4584.51元；周德芳劳动债权5535.00
元；方应桦劳动债权5170.00元；高富贵劳动债权1500.00
元；肖鹏劳动债权 78241 元（含垫付差旅费 1218 元）；卢
芳芳劳动债权 38932 元（含部分工伤待遇 28084 元），合
计157483.33元。

浙江祥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1月23日

浙江祥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职工债权公告

浙江杰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我局已对你单位职工李东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

出决定，李东峰同志于2022年04月17日在工作中受到事

故伤害，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2】8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1月23日

送达公告

原告吴晓玉诉被告张小芬人格权纠纷一案，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作出（2022）浙0110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
小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晓玉作出书面赔礼道
歉。因被告张小芬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
判决主要内容公告如下：被告张小芬持续数天至原告吴晓玉住宅
前，以贬低吴晓玉人格，侮辱吴晓玉名誉为目的，采取当地民风民
俗较为忌讳的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妨碍吴晓玉的正常生活，使
吴晓玉的名誉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精神受到一定的损害，主观
恶意明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张小芬向吴晓玉赔礼道歉。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公告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9日分别对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伊美

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义乌聚仁塑业有限公司、义乌伊
美望族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通汇股份有限公司八家公司预重整工作进行诉前纠纷多元化解登记，并于2022年11月16
日作出（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4号之一、14995号之一、14996号之一、14997号之一、14998号之一、14999号之
一、15000号之一、15002号之一通知书，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述八家公司预重整
的联合管理人。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2月23日通过邮寄申报或现场申报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可通过“伊美系公司
管理人”微信公众号下载对应公司债权申报材料；管理人联系电话：15058110227、13566716305），邮寄申报地址：浙江
省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路168号钛合国际A座22楼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现场申报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
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B栋二楼。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应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2022年11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案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4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5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6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7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8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4999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5000号

（2022）浙0782民诉前调15002号

债务人名称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

义乌聚仁塑业有限公司

义乌伊美望族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通汇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

2022年12月23日

管理人（申报地点及方式）

邮寄申报地址：浙江省杭
州市拱墅区朝晖路168号
钛合国际A座22楼浙江海
浩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15058110227现场申报地
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
路381号浙江红太阳律师
事务所B栋二楼，联系电
话13566716305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预重整详情表


